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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 第 13/2019 號文件  
(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資料文件 ) 

 
體育委員會  

 
「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」的顧問研究  

 
 
目的  

 
 本文件旨在向成員講解有關就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而進

行的顧問研究。  

 
 
背景  

 
2. 在二零一五年，我們曾就成立體育設施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 )
負責研究本港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一事，徵詢各成員的意見。有關該

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和職權範圍，見載於附件A。各成員當時考慮了多
個事項，他們認為該工作小組的工作成果應包括在參考人口結構分

布、規劃標準、其他行政機關的做法和使用者的需要之後，對各區為

配合體育發展目標而需要的體育設施進行的分析。  

 
3. 民政事務局曾於二零一七年委託德勤咨詢 (香港 )有限公司進
行顧問研究，目的是評估香港體育設施的供求情況，以及就日後體育

設施的供應情況作出建議，以配合政府的體育發展政策目標。更多關

於該項研究的資料載於附件B。  

 
 
最新發展情況  
 
4. 顧問公司已就下述事項向工作小組匯報研究結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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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對國際上如何供應體育設施的做法進行資料研究，並找出可

應用於香港的做法；  
(b)  進行住戶統計調查，以了解市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喜好和對

體育設施的需求；  
(c)  盤點本港的體育設施，並對為配合本港最受歡迎體育活動而

設的各項設施進行差距分析；以及  
(d)  就修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 (《標準與準則》 )中有關供

應體育設施的規定提供建議。  

 
5. 顧問公司已編製一份簡報軟件 (載於附件C)以解說上述的研
究結果，而相關結果亦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二日獲工作小組通過。  

 
 
下一步工作  

 
6. 顧問公司現正草擬最終報告，並會把成員在二零一九年十月

二十二日會議席上發表的意見納入報告內。我們會把該報告的行政摘

要上載至民政事務局的網站。與此同時，顧問公司會繼續按照一貫做

法，在政府公布經修訂的規劃標準與準則前，與民政事務局、康樂及

文化事務署和規劃署商議有關修訂《標準與準則》的內容。  

 
 
徵詢意見  
 
7. 請成員就顧問公司的研究結果提供意見。  

 
 
體育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一九年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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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SC 第 13/2019 號文件附件 A  

 

體育設施工作小組  

成員名單  

主席  

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 
 

成員  

陳志超先生，MH， JP 

高威林先生，BBS，MH 

郭志樑先生，MH 

李碧儀女士  

李穎詩女士  

雷雄德博士  

龐寵貽女士  

曾憲康先生  

謝家德博士  

楊世模博士  

余國樑先生，MH， JP 
 

當然成員  

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代表  

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代表  

體育專員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(康樂事務 ) 

規劃署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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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權範圍  
 

(1) 參考現行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(《標準與準則》)所訂的標準，

檢視現行和規劃下公共 (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)體育設施的

供應水平，以及檢視半公共地方 (例如屋邨、教育機構和私人場

地 )、住宅會所和私人體育會供應相關設施的情況。  
 
(2) 因應現有設施的使用率、各體育總會的意見、各區議會所訂的

優先次序及其他相關因素，檢視各類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；  
 
(3) 檢視何類體育設施應進行供求情況評估；  
 
(4) 建議解決方法，應對已確證存在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的情況，例

如把公共資源優先分配至特定設施，或鼓勵各體育總會或其屬

會興建設施；以及  
 
(5) 考慮是否需要檢討《標準與準則》中有關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

況的部分，例如：相關準則所涵蓋的設施種類、提供該等設施

可配合香港人口變化需要的程度，以及配合公眾參與體育運動

的模式。  
 
 
備註：會議的法定人數應包括主席和秘書，另再加上八名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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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第 13/2019號文件附件B 

 

「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」的顧問研究  

 

顧問公司分開八個階段去進行該項顧問研究。  

 

第一階段：初議階段  

第一階段的工作是為該項研究訂定工作計劃，以便為日後進行研究時

提供指引。  

 

第二階段：國際研究  

第二階段的工作包括檢視國際個案的研究結果，以便為日後評估香港

跟其他司法管轄區在提供體育設施方面的異同時提供依據，以及找出

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。顧問公司選擇了新加坡、廣州、悉尼和溫哥華

這四個司法管轄區進行深入探討。  

 

第三階段：推測市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喜好和對各類體育設施的需求  

第三階段的工作是檢視香港市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喜好，以及推測每

區以至全港對各類體育設施的需求趨勢，方法是參考各種不同的因

素，例如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轄下設施的使用情況、香港人

口結構的變動和各區的特點 (例如人口密度與分布、工作人口、訪客

人數 )等。除向政府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取得資料外，還透過電話調

查收集資料。  

 

第四階段：相關人士的參與  

第四階段的工作是因應香港供應體育設施的趨勢、人們的意見和所關

注的事項，收集定性和定量資料，並透過面對面訪談及／或專題小組

討論等形式諮詢相關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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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階段：制訂方法以評估體育設施不足的情況、供應的優次和標準  

第五階段的工作涉及制訂一套方法，為從各個方面去評估香港體育設

施的供應情況提供一個清晰框架。該套方法以三管齊下的方式去處

理：  

(i) 如何評估各類體育設施是否足夠及／或不足和規劃供應該

等設施的優先次序；  
(ii) 如何為各類體育設施訂定目標供應水平；以及  

(iii) 如何訂立目標以落實政府的體育發展目標。  

 

第六階段：收集有關非由康文署管理的體育設施的資料  

第六階段的工作涉及收集全港有關非由康文署管理的體育設施 (包括

那些設於公共屋邨、學校、大專院校、私人住宅發展項目和私人體育

會的設施 )的資料，並按設施的便利程度、質素和供應是否穩定等因

素，去評定這些體育設施在整體供應中所起的作用。  

 

第七階段：檢討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(《標準與準則》)的現行標準  ／
準則和提出修訂建議  

顧問公司在第七階段檢視了先前各個階段的主要研究結果、找出《標

準與準則》之現行準則在規劃香港體育設施方面的不足之處，以及建

議對《標準與準則》第四章進行適當的修訂。  

 

第八階段：最終報告  

在完成第一至第七階段的工作後，便會撰寫和提交一份最終報告 (包
括行政摘要 )，內載對整項研究的分析、調查結果和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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